
新北市立新莊國民中學 110 學年度生涯發展教育活動 
 

－辦理抽離式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工作計畫 
一、依據  

(一) 104年 1月 14日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02681號令公布「技術及職業  

     教育法」 

(二) 教育部 108課綱課程目標（促進生涯發展）。 

(三)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中學生涯發展教育及技藝教育 

     相關經費作業原則（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8年 5月 14日臺教 

     國署國字第 1080049473B號令） 

 (四)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10年 7月 7日新北教技字第 11101255351號函。   

 (五) 本校生涯發展教育年度實施計畫。 
二、目的  

（一）培養學生生涯發展之基本能力。 

（二）透過職群實作，加深對未來生涯之試探。  

（三）培養自我發展、創造思考及適應變遷的能力。  

（四）建立正確的生涯價值觀，奠定生涯準備的基礎。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輔導處。 

（二）協辦單位：教務處、學務處、導師。 

 四、辦理時程：全學年 

五、辦理內容 （一）成立技藝教育學生遴薦及輔導會（簡稱遴輔會）                                   

                 （遴輔會應包含各類人員代表 7～15 人，依各校 

                   組織表列） 

    1.遴輔會組織及執掌 
 職稱 姓名 執掌 

召集人 校長       呂秋萍 督導辦理技藝教育課程 

執行秘書 輔導主任       陳信政 策劃技藝教育課程之實施 

委員 教務主任      王國隆 1. 計畫執行進度控 
2. 行政業務協調及

配合 
3. 策劃技藝教育課

程之實施 
4.  

委員 學務主任       吳崇榮 



 

  委員    家長代表      蔡一正 
 協助辦理遴輔相關事   

 宜 

  委員    行政代表      陳瓊瑤 
 課程及活動策劃及 

 執行 

  

  委員    行政代表       詹艷翠 

  委員    行政代表       莊慧珍 

  委員    教師代表      詹雅雲 

1. 協助導師及任課教 

師瞭 解技藝教育

相關事宜 

  

2. 提供學生遴輔相關 

資料 

  委員    教師代表        陳怡蒨 

  委員    教師代表        簡育詳 

  委員    九年級級導師        蔡文玉 

  委員    八年級級導師        洪至信 

  委員     資源班導師      黃文貞 

  委員     高職代表      穀保家商 
 協助辦理遴輔相關 

 事宜 
 
 

      2.推薦學生參加遴選之班級導師，若非遴輔委員，可邀請列席  

        提供意見，惟不參與最後決議。 

（二）進行遴選輔導工作  

    1.宣導：輔導處辦理技藝教育導師說明會、學生職群探索活動 

及家長說明會，增進親、師、生對技藝教育的認識。 

      2.推薦：由導師、輔導教師進行推薦，鼓勵對於技藝性向明顯或 

              興趣濃厚之學生申請參加，由輔導處彙整推薦名單。 

      3.遴輔：召開遴輔會訂定遴選原則，遴選適合選讀技藝教育課 

              程之學生，並作進路輔導建議，內容包含學生之相  

              關領域成績、特殊表現、導師及輔導教師或其他領  

              域教師之意見及遴輔會綜合建議等。 

   4.進路建議：向學生及家長提供說明及舉辦進路輔導會議。 



  

（三）遴輔原則如下： 

1.學習表現  

 (1)學校相關領域成績、生活常規表現及特殊表現（檢附七上、 

七下、八上的缺曠課情形、獎懲記錄，及各項競賽獲獎紀 

錄證明影本）。 

(2)學生生涯檔案（學生整體表現成果）。 

        2.認知能力 

(1)各項測驗結果分析（如：性向測驗、興趣測驗等）。  

(2)職群試探評量紀錄（例如：職群試探活動、生涯闖關活動 

學習單等）。 

3.學習態度 

4.導師、專任教師、輔導教師之意見或輔導紀錄。 

六、遴輔記分辦法（詳細積分計算規則請見附錄） 

（一）綜合、藝術、健體、科技領域學期成績。  

（二）生活常規表現參考，含遲到次數、出缺席紀錄  

      及獎懲紀錄及另事、病假。 

（三）師長評比，含導師意見、輔導教師面談、行政 人員面談。 

（四）學生個人表現，含職業試探紀錄、競賽獲獎紀錄、是否參加

校內遴選說明會學生場 

七、辦理方式： 

與鄰近社區高級中等學校(技術型、綜合型)辦理抽離式技藝教育課程。 

八、報名資格：符合下列各項條件，即可報名參加。 

(一)品性端正，無偏差行為或嚴重違反校規者。 

(二)藝能科有特殊表現或有志學習技藝教育者。 

(三)學業性向較不明顯者。 

九、報名方式： 

填寫「技藝班報名表」，且須經由家長及導師簽名同意，連同生涯發展紀

錄手冊及興趣測驗結果交至輔導教師處，由輔導教師推薦，並將報名表繳

交資料組，完成報名程序。 

十、轉出入作業： 

甲、 第一學期開課後前二周上課期間，學生因課程適應不良欲申請轉出



者，依「加強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辦法」第十條之精神，需填具退選家長

同意切結書，並依候補學生之排序依序遞補。 

乙、 學生在第一學期第二次上課後如欲退班者，則依退班機制處理；第

二學期不得加退選或換班(如學生有特殊需求，可在開學前提出，經遴

輔會開會討論並決議)。 

十一、退班機制： 

整學年課程中，於第一學期開課第三次上課後如欲退班者退班機制如下： 

     甲、在技藝教育課程進行中，具下列情形者，予以退班並記小過乙次。 

1. 未遵守技藝班規定事項情節重大者。 

2. 每學期缺課(含遲到留校)累計達三次者。 

3. 每學期請假累計達4次者，將予以退班。 
乙、 選修技藝教育課程中，學生日常表現若違反校規被記警告三次以上

或小過乙次以上之處分，經遴輔會開會討論後，得輔導其退出技藝班。 

 

十二、經費來源及概算 

（一） 經費來源：教育部補助款、教育局（處）補助款等。 

（二） 經費概算：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中學生涯發                 

展教育及技藝教育相關經費作業原則」編列。 

十三、本計畫經遴輔會討論，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單位：               單位主管：               校長： 

 


